
 

 

民用航空器地址编码管理暂行办法 

(征求意见稿) 

 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航空器地址编码（以下简称“S模

式编码”）管理，规范 S 模式编码使用，合理利用 S 模式编

码资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国民

用航空无线电管理规定》，参照《国际民用航空公约》附件

10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凡申请、使用中国 S 模式编码的单位或个人，

以及负责指配和监督管理 S模式编码的民航各级无线电管理

机构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 S 模式编码是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

分配给中国，供航空通信、导航和监视系统使用的 24 位二

进制（BIN）编码。 

我国采用8位八进制（OCT）方式表示，可用范围36000000

至 36777777。 

第四条 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 S 模式编码的统一

规划和指配，民航各地区管理局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对 S模

式编码的使用进行监督检查。 

任何单位或个人运行在我国注册的民用航空器，在我国



 

 

境内设置使用的民用航空地面监视系统，民用机场场面运行

车辆以及从事相关设备研发、科研等活动，均可以申请 S模

式编码。 

第五条 一个 S 模式编码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指配给一架

民用航空器。 

两套民用航空地面监视系统或两部机场场面车辆间距

大于 1000 公里，可指配同一个 S模式编码。 

第二章 民用航空器 S模式编码申请与受理 

第六条 每架民用航空器只能申请一个 S 模式编码。申

请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航空器已在中国民用航空局注册，或已取得《民

用航空器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的函》； 

（二）航空器已安装或拟安装需要使用 S模式编码的无

线电设备。 

第七条 申请人通过“中国民航无线电管理业务平台”

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，向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，

并附《民用航空器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的函》或《民用航空

器国籍登记证》或《民用航空器临时登记证》扫描件。 

第八条 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应当予以受理。材料不齐全或不符

合要求的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平台一次性告知申请

人需要补齐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



 

 

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 

第九条 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

工作日内，做出指配或者不予指配的决定，并通过平台告知

申请人。准予指配的，核发该架航空器《民用航空器电台执

照》时，同时标明 S模式编码。 

第十条 S 模式编码与航空器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应当

保持对应关系，若发生变化，需重新申请 S模式编码。航空

器运营人或机型发生变化，无需重新申请 S模式编码，可随

《民用航空器电台执照》变更手续一并确认。 

第十一条 除因不可抗力外，取得 S 模式编码后超过 1

年未办理《民用航空器电台执照》的，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

构有权注销该 S模式编码，并通知申请人。 

航空器国籍登记被注销，其 S模式编码随《民用航空器

电台执照》注销手续一并注销。 

第十二条 S 模式编码有效期与其国籍登记证应当保持

一致。 

第三章 民用机场场面运行车辆 

及地面监视系统 S模式编码申请与受理 

第十三条 为民用机场场面运行车辆申请 S 模式编码，

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车辆已取得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机动车牌；  



 

 

（二）已安装或拟安装的 S模式编码设备已取得《无线

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》； 

（三）使用 S模式编码的技术方案可行。 

第十四条 为地面监视系统申请 S 模式编码，应当符合

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已安装或拟安装的 S模式编码设备已获得《无线

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》； 

（二）使用 S模式编码的技术方案可行。 

第十五条 申请 S 模式编码应当向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

构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； 

（二）技术方案，包括设备型号、数量、使用地点及范

围等； 

（三）S模式编码设备的《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》。 

第十六条 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

核。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应当予以受理。材料不齐全或

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

补齐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

日起即为受理。 

第十七条 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，做出指配或者不予指配的决定。予以指配的，

出具指配文件，并明确 S模式编码使用期限。不予指配的，



 

 

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 

第十八条 S 模式编码使用情况与所报技术方案发生变

化的，应当重新申请。 

第十九条 机场场面车辆的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机动

车牌被注销，其 S模式编码也随之注销，申请人需将注销信

息向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。 

地面监视系统的无线电台执照被注销，其 S模式编码也

随之注销，申请人需将注销信息向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报

备。 

第二十条 机场场面运行车辆或地面监视系统使用的 S

模式编码有效期不超过 10 年。届满后需继续使用的，应当

在有效期届满前 3个月内，向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重新申

请。 

第四章 科研活动 S模式编码申请与受理 

第二十一条 为科研活动申请 S 模式编码，应当符合下

列条件： 

（一）S模式编码设备需要进行实效发射； 

（二）使用 S模式编码的技术方案可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申请 S 模式编码应当向民航局无线电管理

机构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书面申请；  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（申请人为法人、其它组织



 

 

的，应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经办人身份证明；申请人为

个人的，应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）；  

（三）拟开展科研活动的情况说明（包括：功能、用途、

设备型号、数量、使用地点及其范围等）； 

（四）依法使用 S模式编码的承诺书。 

第二十三条 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审

核。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，应当予以受理。材料不齐全或

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

补齐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

日起即为受理。 

第二十四条 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

20 个工作日内，做出指配或者不予指配的决定。予以指配的，

出具指配文件，并明确 S模式编码使用期限。不予指配的，

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 

第二十五条 S 模式编码使用情况与所报技术方案发生

变化的，应当重新申请。 

第二十六条 科研活动使用的S模式编码有效期不超过1

年。届满后需继续使用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 3个月内，

向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重新申请。 

第五章 管理要求 

第二十七条 S 模式编码只能用于寻址和身份的识别，不

得用其承载其它信息。 



 

 

第二十八条 设置、使用 S 模式编码的单位或者个人，

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遵守国家及民航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，接受、配

合地区管理局无线电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； 

（二）按照所报技术方案进行设置、使用； 

（三）不得擅自转让、变更 S模式编码； 

（四）不得擅自变更 S模式编码使用范围。 

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的，民航局无线电管理机构有

权吊销已指配的 S模式编码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